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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油市厚坝镇养马峡村驿马客栈
租赁合同

甲方（出租方）：江油市蜀龙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：

联系电话：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：

联系电话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甲方将其所有的驿马客栈出租给乙方使用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租赁标的物

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江油市养马峡的驿马客栈整体出租给乙方使用。该客栈共计有房间20间，包含客栈内的硬件、软件设备及相关设施（具体清单详见附件一）。

二、租赁期限

租赁期限为2025年7月10日至2025年9月9日。

三、租金及支付方式

1.该客栈按照35元/间的价格计算，无论是否满客，乙方均按700元/天的价格向甲方支付租金。

2.租金支付方式为：合同签订当日，乙方向甲方支付租金15400元；2025年8月3日前，乙方向甲方支付租金21700元。
四、相关费用承担

租赁期间的水电气费及布草更换费用由甲方承担，除此之外均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五、安全责任及物品损坏赔偿

1.住客的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。乙方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，确保住客的人身及财产安全。非因甲方原因导致住客发生安全事故的，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2.租赁期间由于乙方或者乙方住客原因造成客栈硬件、软件设备损坏的，乙方应照价赔偿。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3日内将款项转入甲方指定账户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1.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租金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逾期支付租金金额的1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逾期超过5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已支付的租金不予退还，同时乙方还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

2.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，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。所谓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产生的实际损失、律师费、诉讼费、执行保全费等。

七、争议解决条款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八、送达条款

双方在本合同中载明的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为有效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。任何一方变更联系地址或联系电话的，应提前3日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由此产生的送达不能的后果由该方自行承担。以邮寄方式送达的，邮件寄出后3日视为送达；以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的，发出时即视为送达。

九、其他条款

1.本合同附件一《驿马客栈设施设备清单》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.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名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3.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江油市蜀龙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